
4 2018年9月1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贾卫峰 编辑：王大蔚 责任校对：毛爱国
要 闻

（上接第三版）

省环保督察组第六组向我市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公示（第3批）
序
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受理
编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滕州市龙泉街道学苑
东路党校宾馆门口经常放
礼花与火炮，噪音严重、气
味刺鼻。

峄城区榴园镇王府山
村村书记陈某某非法占用
村集体土地建养鱼塘，水污
染严重。

市中区齐村镇北外环
西 500 米路南有一塑料颗
粒加工厂，每天夜间生产，
气味刺鼻，空气污染严重。

薛城区长江中路福临花
园小区门市房，每天下午在
室内进行烧烤，油烟直接排
放到空中，空气污染严重。

峄城区古邵镇坊上村，
村西通往农场道路上的废
品收购站，将燃烧后或未燃
烧泡沫丢弃到河道内，污染
河道。

滕州市龙泉街道人和
蓝湾小区，小区南解放大桥
晚上10点钟后（或者早晨5
点至6点）有飙车现象，噪音
扰民严重。

市中区长江路工业园
附近空气中有刺鼻性气味，
怀疑是园区内生物酶厂排
放污染气体。

薛城区常庄镇付庄村，
远通纸业公司，傍晚至夜间
存在噪音污染，夜间排放黑
烟，空气污染严重。

滕州市大坞镇土山村
东面，化工园区天水化工有
限公司，每天夜间排放刺鼻
性气味，空气污染严重。

薛城区状元府小区北
面，山东中力高压阀门有限
公司，公司内的空地内堆放
大量的建筑垃圾，影响环
境，要求进行清理。

1.薛城区临城街道张桥
村，张桥加油站东面，有李
姓村民在家中养兔子，气味
较大，空气污染严重。2.薛
城区黄河路七孔桥桥底下
存在有大量的污水，河水发
臭。

滕州市鲍沟镇 104 国
道，原收费站处路东，有两三
家打石子厂，每天夜间生产，
空气污染严重，噪音扰民。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刘
湖加油站西面，一院内有大
理石加工厂，全天生产，气
味刺鼻，空气污染严重。

1.峄城区古邵镇刘汪
村，刘汪社区的生活污水未
经处理直接排放到胜利渠，
水污染严重。2.王庄村村西
村书记开办一板厂，使用燃
煤锅炉，排放大量黑烟，空
气污染严重。

市中区税郭镇工业园
区内，有印染厂与织布厂将
工业废水直接排放到地下
污染地下水源，导致峄城区
峨山镇石埠村村民饮用水
受到污染。

薛城区天安二路与广
运路交叉口，天安新景小区
东门口的下水道经常有污
水冒出，有异味，反映人怀
疑为附近企业（三九药厂）
排放的污水。

薛城区沙沟镇庞庄村，
村前的小河现被污染，（河
水发黑），怀疑被上游的养
殖厂污染，要求调查处理。

行政区域

滕州市

峄城区

市中区

薛城区

峄城区

滕州市

市中区

薛城区

滕州市

薛城区

薛城区

滕州市

台儿庄区

峄城区

市中区

高新区

薛城区

污染类型

噪音污染

水污染

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

水污染

噪音污染

空气污染

噪音污染

空气污染

环境污染

空气污染
水污染

空气污染
噪音污染

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

水污染

水污染

水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

8月25日，滕州市组织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滕州党校宾馆位于滕州市学院路东首南侧，宾馆东侧、南侧为东大庙果园，北侧为学院东路，西侧

为荆泉路。经调查核实，该处宾馆为滕州市内较大的一家餐饮企业，经常承接市民结婚喜宴，本地市
民在结婚日早晨迎亲时有燃放鞭炮、礼花、礼炮的风俗习惯。由于本地市民结婚庆典有根深蒂固的燃
放鞭炮习惯，宾馆方为承办喜宴的服务单位，很难禁止结婚的市民燃放鞭炮，目前，该宾馆已经配备了
燃放鞭炮的专用铁桶，并安排专人负责清理燃放后的鞭炮碎屑，及时清扫并用水扑灭纸屑明火，减少
鞭炮烟尘。

经调查，该养鱼场是徐某某占用榴园镇王府山村部分沟渠建设养鱼场，该养鱼场正在养殖中华
鲟。确有违法占地行为，占地者不是王府山村书记。

枣庄市国土局已依法立案对该违法占地进行了查处，于2017年4月17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
书。于2017年12月22日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2018年2月2日峄城区人民法院下达了行政
裁定书。

市中区组织齐村镇、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该塑料颗粒加工厂位于齐村镇郭村原滕旺源食品厂院内，实为吹塑加工企业，使用食品级聚乙烯

树脂生产饮料瓶，未办理工商、环评等相关手续。7月30日，齐村镇执法人员日常巡查发现后，要求该
企业立即停产，并于8月18日实施断电。

8月24日下午，接到该转办件后，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会同常庄镇政府相关人员，赶
赴福临花园门市房的365烧烤和宋家家常菜烧烤，同时区现场指导督查组五组人员也赶赴现场进行督
导。365烧烤和宋家家常菜烧烤位于薛城区长江中路福临花园门市房。现场查看时，发现该两处菜馆
正在营业，且厨房均已安装油烟净化设备，执法人员对其进行突击检查，发现油烟净化设备均开启，责
令商户经营过程中及时开启油烟净化设备并不定期维护清洗油烟净化设备。

经现场调查核实，将未燃烧的泡沫丢弃在河床上燃烧，是坊上村废品收购站所为。

8月24日，滕州市公安局召开专门会议制定工作方案，确定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民警通过周边天
网视频巡逻，在当晚21时18分发现目标沿解放路由西向东进入解放大桥区域，民警迅速下达围捕指
令，迅速出击，成功围捕6名嫌疑人，查扣车辆6辆（1辆暴龙125,5辆电动车）。

市中区组织枣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环保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经现场核实，该生物酶企业为枣庄市杰诺生物酶有限公司，位于枣庄经济开发区长江路22号，工
商、立项、环评资料齐全。该企业生产正常，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车间内有粮食发酵气味，为烘干、
灭菌工艺产生。

经调查，远通纸业有限公司热电站现运行1台220t/循环流化床锅炉，废气采用SNCR+布袋除
尘+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湿式电除尘工艺进行处理。现场调阅了该公司2018年1月1日至今的在
线监测数据（见附件1在线监测日均值报表），该公司1-5月份运行在线监测系统名称为“远通纸业自
备电厂”和“远通纸业电厂56”所监控的锅炉，6月份以来，220t/循环流化床锅炉建成调试，对应的在线
监测系统为“远通纸业二期”，同时停运其他锅炉。通过在线监控数据显示，该公司外排废气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烟尘均未出现在线日均值超标现象。通过调阅该公司废水、废气、噪声自行委托第三方
2018年3月份、6月份两期监测报告，该公司已落实自行监测制度，监测报告显示该公司废水、废气、噪
声均达标，无超标现象。

经查阅薛城区环保局信访平台， 2018年以来，共接到一次（不含本次）反映该公司夜间噪声污染
的投诉，薛城区环保局及时进行了调查处理，回复后，信访人未再次反映噪声扰民问题。2018年以来，
未接到反映该公司夜间排放黑烟的投诉（本次除外）。为加强对重点污染源的环境监管，严格落实“双
随机”和重点污染源企业每月督查制度。2018年以来，未发现举报中描述的情况，经薛城区环保局初
步核实，该公司历年未因空气污染被各级环保部门立案处罚。

8月24日下午至8月25日夜间，薛城区环保局局执法人员两次现场检查并对厂界噪声开展了监
督性监测，调取了废气在线实时监测数据，对废气排放口进行了拍照取证，未发现信访人反映的噪音
和空气污染现象。

8月24日，滕州市组织环保局、大坞镇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经核实，信访人反映的“天水化工有限公司”实际是滕州市天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位于

大坞镇精细化工产业基地，主要生产食品添加剂含硫系列60吨/年、呋喃系列12吨/年、吡嗪系列6吨/
年，共计78吨/年。该公司食品添加剂项目属于《关于印发山东省清理整顿环保违规建设项目工作方
案的通知》（鲁政字〔2015〕170号）中“完善类”环保违规建设项目。按照要求，该公司已委托有资质单
位编制了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并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完成了环保备案（备案文号：枣环函字

〔2016〕271号）。
2.该公司按照环保备案意见要求，通过采取以下措施处理外排废气：生产废气采取负压收集、碱液

洗涤等工艺进行处理，并通过20米高的排气筒排放；对两座生产车间采取封闭措施防止异味扩散，同
时，对污水处理站进行了密闭处理。

3.8月24日夜间，滕州市环保局联合大坞镇对该公司进行突击检查，检查时该公司废气收集处理
设施运行正常，未出现擅自停运治污设施的情况。同时，委托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对厂区
周边的气味进行了同步监测。经监测，该公司厂界臭气浓度超标。

8月25日下午，现场查看发现，该公司内空地上确实存放有建筑垃圾。

1.经现场调查核实，该场地为原张桥养殖场，属于控养区，李姓村民与张桥村签订协议养殖长毛
兔，现场剩余70余只兔子，由于数量少、规模小，未发现没处理的粪便和污水，有轻微气味，存在空气污
染。

2.8月25日下午，薛城区住建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现场勘察，因该处为城区最低处，水体为
河流汇集此处的雨水，因前段时间薛城地区普降暴雨，降水量为每小时102㎜，致使该处个别时段出现
溢流现象。目前，该水域无黑臭现象，可见度超过30cm，经检测，溶解氧为2.01ppm。根据住建部会
同环保部、水利部、农业部组织编制的《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并非黑臭水体。

8月24日，滕州市组织鲍沟镇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现场检查发现，信访人反映的打石厂分别是石某某石料厂和褚某某石料厂，鲍沟镇已于2018年4

月对这两家石料厂进行清理，拆除了生产设备。8月23日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有生产迹象，现场仅存有
输送皮带等设施。

转办件反映的大理石加工厂为枣庄市博源人造石有限公司，位于台儿庄经济开发区台北路9号，
主要从事石英石板材的生产、销售。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56894834948）、环评批复（台
环行审［2016］B-1212号）、环保验收（台环行验［2017］06号）等手续齐全。生产废气采用水喷淋净化
和磁感UV光氧除臭技术进行处理。经现场检查，该公司正常生产，废气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根据山
东宜维检测有限公司8月25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该公司有组织废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为8.40mg/m3；无组织排放方面，上风向非甲烷总烃浓度为0.63mg/m3,下风向非甲烷总烃浓度分别
为 0.95mg/m3、1.13mg/m3、1.08mg/m3,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1.刘汪社区因管网堵塞、过水不畅造成生活污水直接溢流至胜利渠。
2.王庄村板厂为王庄村书记的儿子进行的经营，非书记本人。该板厂确有燃煤锅炉一台，现场检

查时该锅炉并未使用。

市中区组织税郭镇、区环保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反映的市中区税郭工业园内共有枣庄市宝隆针织厂、山东鸿泰印染有限公司、枣庄市兴源

染整有限公司、枣庄鑫超针纺织有限公司4家印染企业，相关环保手续齐全。4家企业均建有污水处
理设施，污水经初步处理后，通过管网进入税郭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2.税郭污水处理厂治污设施正常运行，出水口水样检测结果均未超标。
3.未发现该4家印染企业存在废水偷排地下行为。
8月24日14时30分，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联合区环境监测站监测人员对税郭污水处理厂进行检

查，厂内治污设施正常运行，排水口正常排水；监测人员现场对污水处理厂出水口提取水样1份，检测
结果为COD47mg/m³，氨氮0.824mg/m³，均未超标。

1.现场检查发现燕山路（原天安二路）与广润路交叉口，天安新景小区东门口污水井盖有污水溢流
至人行道现象。经询问附近居民及了解情况，前几日下雨后至今，每天不定时（中午12时左右，下午
18时左右）有污水溢出。

2.三九药厂污水正常纳入污水管网，并安装实时在线监控设施。

8月24日下午，薛城区沙沟镇对现场调查核实，交办件所反映的小河实为庞庄村南间断的小水
沟，水沟内水的颜色正常且无异味。近期因雨水多且量大导致沟内积水较多，并且从上游冲下一些杂
草、树叶等，因长期泡于水底颜色较深，从水面看来水的颜色较深。

途经村民朱某某家门口向他咨询时，他主动说他就是这个交办件的反映人。经他本人同意后，与
其一同进行现场查看，顺着小水沟追朔到上游，没有发现养殖场。核查人员随即向朱某某反馈所有核
查情况后，朱某某对此认可，自称举报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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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8月25日下午，滕州综合行政执法局向滕州市党校宾馆下达了《责令限
期整改通知书》，发放了市文明办、市公安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5部门联合
出台的《关于加强城市管理 倡树文明新风的通告》，要求其在承接喜宴时，
必须明确告知举办婚礼市民减少鞭炮燃放的数量和规格，严格限定燃放时
间；安排专门人员在配备的专用铁桶内燃放鞭炮,及时扑灭、清理鞭炮碎屑，
最大限度减少鞭炮烟尘。对于违反规定、造成严重影响的，我局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进行处罚。

1.峄城区将督促相关部门尽快推进行政强制执行。
2.榴园镇委托山东三益环境监测分析有限公司进行监测，该公司于2018

年8月25日进行采样。待检测结果出来后，峄城区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予以
处置。

截至8月24日23时，齐村镇已完成该企业原料、产品的清理，并由区市
场监管局对生产设备及厂房进行查封。截至8月30日，生产设备已清理完
毕，厂房内已清空。下一步，区政府将责成齐村镇按时限完成拆除取缔工作。

1.8月24日下午，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会同常庄镇政府相关
人员，共同检查了365烧烤、宋家家常菜馆油烟净化设备开启情况，并下发通
知，责令商户在经营过程中必须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备，确保实时开启。该
菜馆业主积极配合，并承诺按要求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备。

2.责成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常庄镇中队加大巡查力度和频率，举一反三，
加强对餐厨油烟污染的监督管理。

1.焚烧现场已清理完毕。
2.河道内泡沫已清理完毕。
3.古邵镇对该废品收购站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其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1.加强执法检查。市公安局将延长夜间巡逻时间，加大不定时巡逻管控
力度，严厉打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及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进一步
威慑“飙车”等违法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飙车”违法犯罪活动的危害，积极鼓励群众
向公安机关举报聚众“飙车”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城市道路交通秩序。

3.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查扣的人员和车辆进行逐一登记，并作进一步处理。

已由区环保局委托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厂界气味
进行取样检测，8月25日下午，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出具监测报
告，臭气浓度监测数值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目前，区环保局正依法立
案调查处理。

下一步，区委、区政府将责成永安镇、枣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环保局
加大对辖区内企业的监管力度，加强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排查整治，对该企业
废气治理设施运行及完善措施进行跟踪检查。

1.滕州市环保局已对该公司厂界臭气浓度超标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
查处。

2.滕州市政府责成环保部门进一步加大对该公司的日常环境执法监管力
度，坚持定期不定期检查相结合，一经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立即立案查处。

8 月 25 日下午，山东中力高压阀门有限公司已联系好建筑垃圾清运车
队，将于8月29日前将院内建筑垃圾清理完毕，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
人员跟踪督促。截至8月29日，已完成清理。

1.目前，李姓村民表示还剩70余只兔子，本就打算自行处理，不再养殖。
街道要求养殖户在没处理完兔子的情况下，不能降低环保设施的标准，要及
时对周边进行清理打扫，按环保要求做好日常卫生和消毒工作，定时喷洒除
臭剂，做好养殖粪污的处理，保持周边环境卫生，确保按照环保要求养殖。

2.薛城区供排水总公司在原有敷设DN800㎜排水管基础上，为解决溢流
问题，又临时铺设DN500㎜排水管，将污水通过管道分流至下游污水主管网，
并将该处污水集水井挡水墙加高，目前该处情况正常。

截至8月28日，该厂剩余设施已清理，已落实“两断三清”。

马兰屯镇政府、区环保局将加大对该公司的监管力度，坚决防止企业生
产废气污染周边环境的现象发生。

1.已于8月24日封堵排污口。
2.采购排水管道、砂石、水泥的原料，铺设新管道通往污水处理站，已完成

管道铺设。
3.拆除燃煤锅炉，责令古邵镇加强对该板厂的监管，未办理完成相关手续

前，禁止该板厂生产经营。

下一步，区政府责成税郭镇、区环保局加大对园区企业日常监管，确保企
业环保设施正常运行，防止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高新区建设局已制定整改措施，在燕山路西侧增加一道污水管道（约300
米），加大天安新景小区段的污水排放能力，解决此处污水外溢问题。目前正
在开挖，建设工期30天。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下转第五版）


